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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紹 

 

 現職:防檢局企劃組  

 工作經歷: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 

      防檢局動物檢疫組、新竹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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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1.CPTPP 簡介及重要性 

 2.WTO SPS簡介以及對動物及其產品
貿易之規範  

 3.CPTPP SPS簡介以及CPTPP SPS+之
意涵  

 4.CPTPP SPS+對動物及其產品貿易
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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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PTPP 簡介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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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2021年中國”暫停”我鳳梨、釋迦及
蓮霧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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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口中國水果產值前三:鳳梨、釋迦及蓮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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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案例分享: 

  2022年中國”暫停”兩家石斑魚養殖
場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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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口石斑魚至中國量自2020年起銳減 

•2010年簽訂ECFA協議，石斑列入免稅的早收清單 
• 2014年台灣養殖石斑總產量達歷史高峰2.6萬噸，
超過八成出口中國。 

• 2020年後因新冠疫情，石斑魚出口減少。惟據中
國官方統計，2018年中國石斑產量是台灣八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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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海關在台灣出口活石斑檢出兩種禁藥:隱性
孔雀綠(禁藥)及結晶紫(不得使用在水產動物)。除
立刻暫停自台灣兩家石斑養殖場進口外，對其他活
魚加強檢驗。 

2021年石斑藥檢兩千餘件，結果均合格:漁業署
及相關單位共同查處源頭，確認用藥管理無問題。 

若中國全面封殺，對漁民生計將有重大打擊:內
銷雖努力拓展，但2021年5月中旬全國疫情升溫，
內銷受影響，石斑魚消費主力仍是中國。 

 



2020年我出口中國前十大農產品 

 出口中國總值自2000年5,046萬美元逐年提升至
2019年12.7億美元。 

 2020年新冠疫情影響，出口中國降至10.2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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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為臺灣經濟成長的命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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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有70%GDP成長來自於出口 

GDP成長率越高，通
常伴隨就業機會增加。 

已開發國家GDP成長
相對低，主因基期高，
且產業不易大幅成長。 

出口產業對台灣的
經濟影響最大，出口
增加會增加進口產業
的就業與經濟活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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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出口需要分散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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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貿易依存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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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農產品出口年增15.4% 

 2021年我農產品出口約56億7千萬美元，年增
15.4%。 

 惟因介殼蟲問題，中國暫停輸入，我國鳳梨出口
值減少90.7%、蓮霧減少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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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對新南向18國的出口大增 
  2021年出口新南向國家:825.8億美元， 

   年增率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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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果拓銷新南向18國 
 



區域貿易整合為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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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貿易主義（Regionalism）盛行 

 
區域貿易主義指各國政府以區域為基礎，採
行促進貿易自由化或便捷化之措施。 

依據 WTO 規範所簽署具有區域貿易主義精
神的協定，便稱為「區域貿易協定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簡稱 
RTA）」。 

 WTO允許會員國跨洲或跨區簽署 RTA，未限
於相近之地理區域，涵蓋範圍更為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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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FTA的覆蓋率僅12% 

 我國出口商品僅一成可享FTA之減免關稅。 

 台灣依靠《資訊科技協定》（ITA）的零關稅，
出口資訊科技產品不受影響。 

 全球經濟規模最大、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協定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已在2022年1月1
日生效，約占我總出口比重達近七成。 

 美國PIIE估算，台灣如未參與RCEP，2030年出
口將減少80億美元，實質所得將減少30億美元
(註:2020年台灣出口總值3452.1億美元，占全球出口2%，世界排
名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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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CP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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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厄瓜多 

已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28 



 

29 



TPP vs CPTPP 文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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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30 章，506 條， 4 附錄 CPTPP，序言， 7條 

協
定
本
文 
 

序言 
1.初始條款及一般定義 
2.貨品之國民待遇與市場
進入 

3.原產地規則與原產地程
序 

4.紡織品和成衣 
5.關務主管機關及貿易便
捷化 

6.貿易救濟 
7.食品安全檢驗及動植物
防疫檢疫措施 

8.技術性貿易障礙 
9.投資 
10.跨境服務貿易 
11.金融服務業 
12.商務人士短期進入 
13.電信 
14.電子商務 

15.政府採購 
16.競爭政策 
17. 政府控制事業及

指定的獨占企業 
18.智慧財產 
19.勞工 
20.環境 
21. 合作與能力建構 
22. 競爭力與企業促

進 
23. 發展 
24. 中小企業 
25. 法規調和 
26. 透明化及反貪腐 
27. 管理及制度條款 
28. 爭端解決 
29. 例外規定 
30. 最終條款 

序言 
1. 導入TPP 
2. 凍結20條款(智慧財產

權、投資、政府採購、
關務行政、服務業、環
境、透明化及反貪腐)
、給予汶萊在煤炭業探
勘及開採所及附加限制
，及馬來西亞石油公司
採購方面附加之限制，
自簽署後延長至協定生
效後始適用 

3. 生效 
4. 退出 
5. 加入 
6. 協定檢討 
7. 正式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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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為何要加入CP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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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區域整合之重要性 

 排除障礙，拓展貿易 

 增加投資及就業 

 深化區域間產業鏈結 

 提升產業競爭力 

 促進經濟成長 
 

未加入區域整合之負面影響: 

 降低我產品出口競爭力 

 影響來台投資之意願 

 影響我體制改革動能 

 全球產業鏈邊緣化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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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區域戰略安全之重要考量  

 加入CPTPP，可有效增強我國與日本及
跨太平洋區域之會員關係 

強化經濟基礎，進行經濟整合 

主要產業貿易深化 

排擠未加入會員，而有政治上意義 

 

RCEP讓我主要產業競爭對手貿易深化
（如中、日、韓） 

台灣出口產業(特別是農產品、機械、石
化、紡織原料等)將失去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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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CPTPP對我國農業影響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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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農產品出口CPTPP會員國 自CPTPP會員國進口農產品 

1. 2020年總額為15.7億美元，占我
出口總值32.1% 。 

2. CPTPP有5個會員國為我前10大農
產品出口國: 

    -日本(第2大，占比15.5%) 
    -越南(第5大、占比7.0%) 
    -澳大利亞(第8大、占比2.5%) 
    -加拿大(第9大、占比2.2%) 
    -馬來西亞(第10大、占比2.2%) 

3. 主要出口品項包括：冷凍鮪魚、
冷凍毛豆、羽毛羽絨、蝴蝶蘭、
冷凍鱸魚、烘製糕餅、冷凍吳郭
魚、冷凍魷魚等。 

1. 2020年總額為41.0億美元，占
我進口總值26.7%。 

2. CPTPP有4個會員國為我國前10
大農產品進口國: 

    -日本(第4大、占比5.5%) 
    -紐西蘭(第5大、占比5.3%) 
    -澳大利亞(第7大、占比4.3%) 
    -馬來西亞(第9大、占比3.2%) 

3. 主要進口品項包括：食物調製
品、蘋果、冷凍海扇貝、奶粉、
冷凍牛肉、奇異果、乳酪、 
冷凍羊肉、生鮮冷藏鮭魚、棕
櫚油等。 

我國與CPTPP會員國農產品雙邊貿易 



 
 

農委會將加速農業轉型 
爭取稻米等敏感產品排除降稅，或爭取較長的降稅期 

利基 挑戰 

1. 有助農產品外
銷 

2. 原料進口多樣
化、有利農產
加工 

3. 我國與CPTPP會
員國部分農產
品貿易具互補 

1. 我國83.5%農產品”非”零關稅，平均關稅15.6
％。 

2. 我國實施關稅配額或特別防衛措施產品計有20
項(占我農業總產值46%):包括稻米、花生、紅
豆、大蒜等。 

3. 16項農產品實施關稅配額，平均配額外關稅為
202% 

    CPTPP會員國不針對彼此農產品採取特別防衛措
施，並將擴大關稅配額 

    CPTPP各成員國農產品零關稅比率平均為96.2%。 

對我農業部門影響將大於加入WTO 

加入CPTPP對我國農業之利弊 



農業部門整體因應對策 

  



2. WTO SPS簡介以及對動物及其
產品貿易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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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措施保護境內國民及動植物 
之生命與健康 

 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措施: 
 “為避免或減少因國際動植物及其產品貿易
造成外來重大疫病與有害生物之入侵及蔓
延，以維護境內國民及動植物生命健康及
自然生態環境”。 

 各國均重視SPS措施，並訂定程度不等的保護
措施。 

 部份SPS措施採用過高保護水準，造成農產品
貿易障礙，尤其在1980年代更為濫用。 

 烏拉圭回合談判列入談判議題，經長年多次
協商，SPS協定於1995年1月1日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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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協定三項原則 

一、科學證據：為正當化進口限制，要求會
員國提供健康、安全風險的「科學證
據」。 

二、國際標準：對於遵守國際標準的進口品，
禁止會員國課予更嚴格的國內標準。 

三、必要性：除安全、健康目的之必要外，
禁止其他貿易限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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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一般條款 

 第二條 基本權利與義務 

 第三條 調和 

 第四條 同等效力 

 第五條 風險評估 

 第六條 區域化 

 第七條 透明化 

 第八條 管制檢驗核可程序 

 第九條 技術協助 

 第十條 特殊與差別待遇 

 第十一條 諮商與爭端解決 

 第十二條 行政管理 

 第十三條 執行 

 第十四條 最終條款 

ＷTO/SPS協定:14條及三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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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 措施涵蓋範疇極廣 

 附件A:定義- SPS 措施係指為保護會員國境內動
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之以下措施 ： 

防範因疫病害蟲、帶病體或病原體的入侵、立
足或傳播而導致的風險； 

防範因食品、飲料或飼料中的添加物、污染物、
毒素或病原體而導致的風險； 

防範因動物、植物或動植物產品所攜帶的或因
疫病入侵、立足或傳播而導致的疾病的風險； 

防範或限制在會員國境內因疫病害蟲入侵、立
足或傳播而造成的其他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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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 措施涵蓋範疇極廣(續) 

 附件 B:檢驗與防檢疫法規的透明化 

 SPS措施為 ”普遍使用之檢驗與檢疫措施，如
法律、政令或條例等 ”  

 包括所有相關法律、政令、規定、要件與辦法，
特別是包括最終產品的標準；加工與生產方法；
測試、檢驗、發證與核可程序；檢疫處理包括
有關動植物運輸或運輸中維持該等動物或植物
維持生存所需材料的規定；相關統計辦法、取
樣程序與風險評估方法的規定，以及與食品安
全有直接關係的包裝與標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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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協定第3條:調和(harmonize) 

 指會員制定、承認與施行”共同”的檢驗
與防檢疫措施。 

 為避免各國所設定之適當保護水準過高，
以致影響正常的國際貿易，鼓勵採行國際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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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標準:三姊妹 

附錄A定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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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自由貿易與風險管理 

 符合WTO宗旨:確保自由貿易，並提供適度之空間
與尊重會員風險管理與制訂相關措施之自主權: 

選擇依據國際標準、準則或建議制定SPS措施 

   或 

根據風險管理之自主權而不依據國際標準、準
則或建議制訂相關措施，但需依據第5條第1-8
項之規定，遵守關於科學證據與風險評估之制
度性要求、措施本身需與國內規範間具有一致
性，並符合最小之貿易限制效果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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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自由貿易與風險管理(續) 

 SPS 協定第3條之雙軌模式: 

 第3條第1項:要求會員於制定SPS措施時，
原則上應根據現存的國際標準、準則或建
議，盡可能廣泛地調和會員間之SPS措施。 

 第3條第3項:授權在國際標準、準則或建議
之外，得制定比一般國際標準較高之SPS措
施，以符合該會員境內之特殊需求；但會
員需要在符合相關規定的情形之一時，才
得依據其自主權制定較高標準之SPS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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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自由貿易與風險管理(續) 

 制定較高標準之SPS措施，必須: 

具有科學上之正當理由(scientific 
justification)，如會員依據現有的科學資
訊進行符合本協定相關規定的查核與評估時，
認為相關的國際標準、準則或建議並不足以
達到適當的檢驗或防檢疫保護水準時；或 

基於第5條之相關規定經由風險評估所選擇之
適當保護水準。 

 

50 



•適當保護水準(Appropriate level of 
protection; ALOP)在SPS協定多處出現(如:3.3、
4.1、5.3、5.4、5.5、5.6、10.2與附錄A.5、
B.3)。 

•ALOP指保護境內國民與動植物之健康安全，由會
員所訂定適切合理之SPS標準，即界定的一種
〝風險程度〞:當進口農產品所帶來風險超過此
界定程度時，即限制該項產品輸入。 

•依據SPS委員會對ALOP所制定的指導綱領
(G/SPS/15)，可以明文或意示、定性或定量。  

SPS協定:適當保護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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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SPS協定第3條第3項及第5條第5項，WTO允
許各國自行訂定ALOP。 

•倘會員認為現行國際標準不足以保證其境內國
民及動植物健康安全，需要採取更嚴格之保護
水準時，應提出: 

•科學證據(第2條第2項)與 

•合理的風險評估(第5條第1項)。 

   不能提出足夠的科學證據與合理的風險評估，
即無充分理由維持較高之ALOP。  

 

SPS協定:適當保護水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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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協定第4條:同等效力(Equivalence) 

•指當採行不同SPS措施，對維護國民或動植物健
康安全具有相同ALOP時，具同等效力。 

第1項:若出口會員客觀地向進口會員證明其SPS
措施達到進口會員要求之ALOP，即使有異於該
進口會員或進行同一產品貿易之其他會員所採
行者，進口會員應視為與該會員採行者具同等
效力。 

第2項:會員在接獲諮商請求時應進行諮商，俾
就同等效力達成協議。  

   WTO會員應主動接受具同等效力之SPS措施，不
應迴避與拒絕同等效力之諮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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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 協定第5條: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 

 對某害蟲或疫病入侵並在其境內立足或傳播的可能
性，以及對其所伴隨的潛在生物與經濟之影響評估； 

   或 
 對來自食品、飼料與飲料之添加物、污染物、毒素
或病原體而可能導致對人類或動物健康之潛在不良
影響的評估 

風險評估之規定與科學證據之要求(第1-2項)； 
 ALOP之選擇: 
第3項:相關經濟因素之考量(生產或銷售的損失；進口
會員境內進行防治或撲滅作業的費用；抑制風險之替
代方法的相對成本效益)； 

第4項:最小貿易負面效果； 
第5項:一致性，應避免恣意或無理的區別。 

貿易限制:不超過達成適當的保護水準為限(第6項)； 
受到SPS措施限制之會員可要求說明 (第8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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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條:暫時性措施 

•會員國若採用自訂的ALOP，但相關科學證據不
充分時，會員國仍可實施暫時性措施。 

•必須符合四個要件： 

科學證據不充分：現行風險評估缺乏充分的
科學證據。 

基於現有資訊：必須基於現有相關可用的資
訊。 

持續進行科學研究：為尋求更客觀的風險評
估，必須持續蒐集、取得更多必要之科學資
料。 

合理期限：必須在合理期限內檢討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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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PTPP SPS簡介以及CPTPP 

SPS+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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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TPP SPS章(第7章):共1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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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條次 

第7.1條：定義  

第7.2條：宗旨  

第7.3條：範圍 

第7.4條：一般條款  

第7.5條：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

物防疫檢疫措施委員

會  

第7.6條：主管機關與聯絡點  

第7.7條：區域化條件之適應，

包括害蟲或疫病之非

疫區及害蟲或疫病低

流行疫區  

第7.8條：同等效力  

第7.9條：科學及風險分析  

第7.10條：查核 

第7.11條：進口檢查  

第7.12條：發證  

第7.13條：透明化 

第7.14條：緊急措施  

第7.15條：合作  

第7.16條：資訊交換  

第7.17條：合作性技術諮商  

第7.18條：爭端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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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SPS協定為基礎 

適當保護水準 
科學原理、風險評估 

國際標準、透明化、不歧視 
 

 

 更高透明化程度 
≧60日評論期 

提供科學證據與理由 

≧ 6個月調適期 

進口檢查不合格≦7日通知 

 

強化溝通資訊交換 
同等效力、區域化、風險分析、查核
、進口檢查：提供程序、科學證據、 
風險評估結果、審查進度、期程等資
訊 

體制性安排 
主管機關聯絡點、SPS委員會、合作性
技術諮商，爭端解決—瞭解SPS措施及監
管程序、解決SPS爭議、推動技術協助與合
作、協同國際組織會議立場 

緊急措施 
採行緊急措施6個月內須檢視科學
基礎，應要求提供評估結果 

宗旨 
保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 

解決SPS議題   +  便捷並擴展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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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CPTPP之SPS+? 

 

  

S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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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SPS條文(中文) CPTPP/SPS條文(中文) 
第7條:透明化 
會員應依附件B之規定就其檢驗或防檢疫措施的相關
變更提出通知，並應提供有關檢驗或防檢疫措施之
資訊。 
附件 B 
檢驗與防檢疫法規的透明化 
法規公布 
1.會員應保證迅速公布所有業經通過的檢驗與防檢
疫法規，俾利益關切的會員得以熟知。 

2.除了緊急情況外，會員應在某一檢驗或防檢疫法
規之公布與生效日期間給予一段合理的緩衝時間，
以使出口會員，尤其是開發中國家會員的廠商有
時間調整其產品與生產方法，以符合該進口會員
的規定。 

查詢點 
3.會員應保證設置一個查詢點，負責答覆來自利益
關切會員所提出的合理問題，及提供下列的相關
文件： 

（a）其境內採行或擬行的任何檢驗或防檢疫法規； 
（b）其境內施行的管制與檢驗程序、生產與檢疫處
理、農藥殘留容許量與食品添加物之核可程序； 

（c）風險評估程序、考慮因素、以及對適當的檢驗
與防檢疫保護水準之決定； 

（d）會員或其境內的相關機構在國際性與地區性檢
驗與防檢疫組織與體制之會員資格與參加情形，
及在本協定範圍內所簽署之雙邊與多邊協定與協
議及該等協定與協議的本文。 

4.會員應保證當利益關切的會員要求文件的影本時， 
除運費外，應以供給本國國民的相同價格（若有
訂價）供應。 

第7.13條：透明化 (本條僅適用於SPS協定附件B

目的之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法規之食
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 
1.認知到分享資訊之價值及提供評論機會之重要
性。 

2.應考量WTO SPS委員會、國際標準、準則、建
議。 

3應利用WTO SPS通知上傳系統通知其他締約方
擬採行且可能對另一締約方貿易影響之SPS措施，
包括符合國際標準、準則、建議。 

4.除非有SPS緊急問題或具貿易便捷化性質，應
在上傳WTO SPS通知系統後提供至少60日評論
期。如可行且適當，應提供超過60日。應考量
利害關係人或另一締約方延長評論意見之合理
請求。應以適當方式回應評論意見。 

5. 應以電子方式公告有關通報WTO之擬採行之
措施、法律依據及公眾意見或其摘要，於政府
公報或網站。 

6.如擬採行措施不符合國際標準、準則、建議，
當另一締約方要求，在法律允許之保密與隱私
下，應提供考量之相關文件，包括合理相關之
文件與客觀科學證據。 

7.當另一締約方要求，如適當且可行，應與其討
論科學或貿易疑慮，及是否存有貿易限制較少
之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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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SPS條文(中文) CPTPP/SPS條文(中文) 
附件 B  (續) 
5.凡未有某一國際標準、準則或建議，或擬制定的檢驗或防檢疫法
規內容在實質上未與某一國際標準、準則或建議內容相同，且該
法規可能顯著影響其他會員之貿易時，會員應： 

（a）提早通知俾使利益關切會員可熟知此特定法規草案； 
（b）透過秘書處通知其他會員該法規草案所要涵蓋的產品，並扼要
指出該法規草案的目的與理由。該等通知應儘早發布，俾法規仍
可及時修正並考慮各方意見； 

（c）應其他會員要求而提供法規草案影本，並儘可能指出該法案中
實質偏離國際標準、準則或建議之處。 

（d）在不歧視下，容許其他會員有合理的時間提出書面意見，應會
員要求討論該等意見，並將該等意見與討論結果列入考量。 

6.當一會員突然遭遇到健康保護的緊急問題或有威脅發生時，該會
員若認屬必要，可省略本附件第五項列舉的步驟，惟該會員必須： 

（a）立即透過秘書處向其他會員通知該特別法規與其所涵蓋的產品，
並扼要指出該法規的目 

的與理由，包括問題的緊急性； 
（b）應其他會員之要求提供該法規影本； 
（c）容許其他會員提出書面意見，應會員要求討論該等意見，並將
該等意見與討論結果列入考量。 

7.向秘書處遞交的通知應是英文、法文或西班牙文。 
8.若其他會員提出要求時，已開發國家會員應提供文件影本，若文
件數量鉅大，則以英文、法文或西班牙文之特別通知提供該文件
的摘要。 

9.秘書處應迅速將通知影本發給所有會員與利益關切的國際組織，
並提醒開發中國家會員，注意有關對具有特別利害關係的產品之
任何通知。 

10.會員應指定一中央政府機構以負責執行與本附件第五項、第六項、
第七項與第八項相關之通知程序。 

一般保留條款 
11. 本協定應不得被據以要求： 
（a）除本附件第八項說明外，以會員本國以外的語言提供草案的細
節或影本或通知內容；或 

（b）會員公開可能妨礙檢驗或防檢疫法規的執行或會侵害特定企業
合法商業利益的機密資訊。 

第7.13條：透明化 (續) 

8. 應於政府公報或網站公告其SPS措施之最
後通知。 
9. 應利用WTO SPS通知上傳系統通知其他締
約方最終SPS措施，並敘明生效日期與法律
基礎。當另一締約方要求，在法律允許之
保密與隱私下，應提供評論期間收受支持
該措施之重要書面意見及相關文件。 

10.如最終措施實質上不同於擬採行之措施，
應於公告中說明目標與理由、實質修正。 

11.出口國應透過主管機關與聯絡點儘速且適
當通知進口國，有關知悉該國出口貨品之
重要SPS風險、動植物健康狀態改變且可能
影響貿易、區域化疫病狀態顯著改變、影
響SPS之重要科學新發現、SPS做法之顯著
變動且可能影響貿易。 

12.如可行且適當，應給予最終措施從公告至
生效，超過6個月期間，除非有緊急SPS問
題或具貿易便捷化。 

13.當另一締約方要求，應提供所有貨品進口
之SPS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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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SPS條文(中文) CPTPP/SPS條文(中文) 

附件 C(續) 
管制、檢驗與核可程序 
（i） 設置辦法以審查有關執行該等程序
的申訴案件，並在認定申訴屬正當後採
取更正行動。 

  凡進口會員實施某一制度核可食品添加
物的使用或食品、飲料或飼料污染物容
許量之訂定，以禁止或限制未經核可的
產品進入其本國市場時，該進口會員在
制定最終標準前，應考慮使用相關國際
標準做為進口的基礎。 

2.凡某一檢驗或防檢疫措施指定在生產階
段進行管制時，則在其境內進行該項生
產的會員應提供必要的協助，以利該項
管制之進行與主管機關之作業。 

3.本協定不應阻礙會員在其境內實施合理
的檢驗。 

 

第7.10條：查核 
2.應以系統為基礎，並針對出口國監管效能。
3.應考量WTO SPS委員會、國際標準、準則、
建議。 

4.查核開始前，應討論原理並決定目標與範
圍、評估之標準或要求、行程與程序。 

5.應提供出口國對查核結果表示意見之機會
並納入考量；於合理期間提供查核結論之
書面報告。 

6.採取之決定應有可被驗證之客觀證據及資
料，並考量出口國知識、相關經驗及信任。
該客觀證據及資料應依請求提供。 

7.除非另有協議，查核成本應由進口國自行
承擔。 

8.雙方均應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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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SPS條文(中文) CPTPP/SPS條文(中文) 

附件 C(續) 
管制、檢驗與核可程序 
（i） 設置辦法以審查有關執行該
等程序的申訴案件，並在認定申
訴屬正當後採取更正行動。 

  凡進口會員實施某一制度核可食
品添加物的使用或食品、飲料或
飼料污染物容許量之訂定，以禁
止或限制未經核可的產品進入其
本國市場時，該進口會員在制定
最終標準前，應考慮使用相關國
際標準做為進口的基礎。 

2.凡某一檢驗或防檢疫措施指定在
生產階段進行管制時，則在其境
內進行該項生產的會員應提供必
要的協助，以利該項管制之進行
與主管機關之作業。 

3.本協定不應阻礙會員在其境內實
施合理的檢驗。 

 

第7.11條：進口檢查 
1.應確保進口計畫係基於與進口相關之風險且無不必
要之延遲。 
2.當出口國要求，應告知進口程序，及決定進口檢查
性質及頻率之依據。 
4.當出口國要求，應提供分析方法、品質管理等資訊，
以適當且經驗證方法利用符合國際標諄之設施執行測
試，並應保存樣品及測試文件。 
5.應確保認定違反SPS之決定限於合理且必要，並與可
得知科學有合理關聯。 
6.禁止或限制進口應將不利結果至少通知其一:進口商、
代理商、出口商、製造商或出口國。 
7.不利結果通知應說明理由、法律基礎或授權、受影
響貨品之狀態及(如適當時)處置；除非貨品被海關扣
留，應不遲於7日內通知。 
8.當出口國在合理期間內提出查復不利結果及提供復
查資料，應提供查復機會並考量相關資料。 
9.如出口國有顯著、持續或重複出現違反SPS措施，應
通知出口國。 
10.當出口國要求，應提供違反SPS措施貨品之可得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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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SPS條文(中文) CPTPP/SPS條文(中文) 
附件 A 
定義 
檢驗或防檢疫措施包括所有相關法律、政 令、規
定、要件和程序，特別是包括最終產品的標準；
加工與生產方法；測試、檢驗、發證與核可程序；
檢疫處理，包括有關動物或植物運輸或 運輸中維
持動植物生存所需材料的規定；相關統 計方法、
取樣程序與風險評估方法的規定；以及與食品安
全有直接關係的包裝與標示規定。 

第7.12條：發證 
2.證書要求應為達成SPS目標，且僅限於
保護人類、動物及植物之生命與健康所
必須。 
3.證書要求應考量WTO SPS委員會、國際
標準、準則、建議。 
4.對證書之認證及資訊要求，應限於與
SPS目標有關之必要資訊。 
5.當出口國要求，應提供要求納入證書認
證或資訊之理由。 
7.應推動電子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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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SPS條文(中文) CPTPP/SPS條文(中文) 
第4條：同等效力 
1.若出口會員客觀地向進口會員證明其
檢驗或防檢疫措施達到進口會員要求
之適當的檢驗或防檢疫保護水準，則
即使此等措施有異於該進口會員或進
行同一產品貿易之其他會員所採行者，
進口會員亦應對其他會員的檢驗或防
檢疫措施視為與該會員採行者具同等
效力而接受之。為此目的，出口會員
應在進口會員要求時提供合理管道，
俾便進口會員進行檢驗、測試或其他
相關程序。 

2.會員在接獲諮商請求時應進行諮商，
俾就認可特定檢驗或防檢疫措施之同
等效力達成雙邊與多邊協定。 

 

第7.8條：同等效力 
1. 應在可行與適當之範圍內，給予
一套措施或整個系統同等效力。
在決定一特定SPS措施、或一套
措施或整個系統之同等效力時，
各締約方應考量WTO SPS委員
會及國際標準、準則及建議之相
關指導。  

2.當出口國要求，應說明SPS 措施
之目的及理由、處理之風險。 

3.認為資料充足時，應在合理期間
啟動評估。 

4.當出口國要求，應即時解釋審查
程序及計畫。 

5.應考量可得的知識、資訊及相關
經驗，以及出口國監管能力。 

6.如出口國客觀證明其措施，應認
定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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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化及獨立生物安全體系 

區域化:以天然或人工的地理界線來劃分不同健康狀態
之動物族群（ subpopulation ） 
 

獨立生物安全體系:藉由良好之經營管理與生物安全措
施，實施包括疾病監測、疾病控制等生物安全防疫措施，
將一個或多個飼養場、牧場、屠宰場及加工廠等設施納
入一個體系成為特定動物疫病非疫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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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SPS條文(中文) CPTPP/SPS條文(中文) 

第6條:區域性條件之適應  包括害蟲或疫病之非疫
區及低流行疫區 

1.會員應保證其檢驗或防檢疫措施可適合產品來
源地區與產品輸往地區的檢驗或防檢疫特性，
不論該地區為一國的全部、一國的一部分或數
國之全部或一部分。在評估一地區的檢驗或防
檢疫特性時，會員應特別考量特定疫病蟲害的
流行程度，有無撲滅或防治計畫，及可由相關
國際組織研訂之適當基準或準則。 

2.會員尤應認知害蟲或疫病之非疫區與低流行疫
區的觀念，該等地區的認定應依據如地理、生
態系、流行病學的監測及檢驗或防檢疫控制之
有效性等因素而定。 

3.出口會員宣稱其國境為害蟲或疫病非疫區或低
流行疫區時，應提出必要的證據，俾客觀地向
進口會員證明該等地區確為並可維持為害蟲或
疫病之非疫區或低流行地區。就此目的，出口
會員在進口會員要求下應提供合理的管道，俾
其進行檢驗、測試和其他相關程序。 

第7.7條： 採行區域化認定 
1.認知到採行區域化認定是促進貿易的
重要工具(包括區域化、非疫生產點/獨
立生物安全體系)。 

2.應考量WTO SPS委員會、國際標準、
準則、建議等。 

3.可合作認定非疫區。 
4.認為資料充足時，應在合理期間啟動
評估。 

5.當出口國要求，應即時解釋審查程序。 
6.當出口國要求，應即時回復審查情形。 
7.採行承認出口國區域化措施時，應在
合理期間以書面告知。 

10.如無法認定為非疫區，應提供理由。 
11.當出口國要求，針對修改或撤銷的非
疫區決定，應合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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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分析Risk analysis 

(OIE 2017) 

包括危害認定（Hazard Identification)、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風險溝通（Risk Communication）及風險
管理（Ris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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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SPS條文(中文) CPTPP/SPS條文(中文) 
第5條:風險評估及適當的檢驗或防檢疫保護水準之決定 

1.會員應保證其檢驗或防檢疫措施，係在適合狀況下依據對人
類、動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的風險所做評估而制定，並將相
關國際組織所研訂的風險評估技術納入考量。 

2.會員在進行風險評估時應考量現有科學證據；相關的加工與
生產方法；相關的檢驗、取樣與測試方法；特定疫病蟲害的
流行；害蟲或疫病非疫區的存在；相關的生態與環境條件；
以及檢疫或其他處理措施。 

3.會員在評估動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所面臨的風險，及決定採
行可達適當的檢驗或防檢疫保護水準之措施以防範該風險時，
應考量相關經濟因素，例如：因害蟲或疫病入侵、立足或傳
播所造成的可能損害，亦即生產或銷售的損失；在進口會員
境內進行防治或撲滅作業的費用；以及抑制風險之替代方法
的相對成本效益。 

4.會員在決定其適當的檢驗或防檢疫保護水準之際，宜兼顧減
小貿易負面影響的目標。 

5.為達到應用適當的檢驗或防檢疫保護水準觀念的一致性，以
防範人類、動物與植物生命或健康風險，會員在不同情況下
所採行之適當保護水準，應避免恣意或無理的區別，而導致
歧視或對國際貿易造成隱藏性的限制。會員應依據第十二條
第一項、第二項和第三項規定，在委員會內合作研訂出落實
執行本項規定的準則，而該委員會在研訂準則時應考量所有
相關因素，包括人們自願地置身於健康風險的特性。 

第7.9條：科學及風險分析 
1.瞭解基於科學原則之重要性 
2.應確保遵循國際標準、準則、
建議；如未遵循，應基於合
理且與該措施相關之文獻及
客觀之科學證據，同時認可
SPS第5條義務(風險評估及適
當保護水準)。 

4.應記錄風險分析之執行，並
以進口國決定之方式提供利
害關係人及其他締約方評論
機會。 

5.應確保風險評估妥適，並考
量合理可得且相關之科學數
據，包括質化及量化。 

6.執行風險分析，應考量國際
標準、準則、建議；未對貿
易造成不必要限制；考量技
術與經濟可行且對貿易限制
未較嚴格之風險管理選項。 

7.當出口國要求，應提供所需
審查資料之說明，並依相關
程序、政策、資源、法律、
規定，訂定工作時程，努力
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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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SPS條文(中文) CPTPP/SPS條文(中文) 
第5條:風險評估及適當的檢驗或防檢疫保護水準之決定(續) 

6.在不影響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前提下，會員於制定或維持達
成適當保護水準的檢驗或防檢疫措施時，應在考量技術與
經濟可行性下，保證該等措施對貿易的限制以不超過達成
適當的檢驗或防檢疫保護水準為限。 

7.如相關的科學證據不充分時，會員可依現有有關資訊，包括
相關國際組織及其他會員的檢驗或防檢疫措施資訊，暫時
採行某些檢驗或防檢疫措施。惟在此情況下，會員應設法
取得更多必要之資訊以進行客觀的風險評估，並應在合理
期限內檢討該檢驗或防檢疫措施。 

8.當一會員有理由認為另一會員所引用或維持之某一特定檢驗
或防檢疫措施對其出口造成限制或潛在性限制，而該措施
並非依據國際標準、準則或建議而制訂，或該等國際標準、
準則或建議並不存在時，可要求維持該項檢驗或防檢疫措
施的會員提供說明其理由。 

第7.9條：科學及風險分析(續) 
8.當出口國要求，應通知風險
分析進度及任何延遲。 

9.如開放或恢復貿易，應於合
理期間實施該措施。 

10.在不影響緊急措施下，不應
僅因進行檢視SPS措施而停
止進口。 

 

第7.14條：緊急措施 

1.應透過主管機關與聯絡點通
知。應考量其它締約方所提
供之資訊。 

2.應於6個月內檢視科學基礎。
當另一締約方要求，提供其
檢視之結果。如檢視後仍持
續維持該緊急措施，應定期
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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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PTPP SPS+對動物及其產品
貿易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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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豬瘟(African swine fever; A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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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Mar.03 

亞洲ASF疫情 

中國(含香港、澳門地區)、蒙古、越南、柬埔寨、北韓、
寮國、緬甸、菲律賓、南韓、東帝汶、印尼、印度、馬來
西亞、不丹及泰國等15國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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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農產品: 

平均關稅15.6％ 

16.5%農產品為零關稅 

•肉類 

豬肉:12.5% 
牛肉:10元/公斤 
雞肉:20% 

進口農產品高關稅減少進口競爭 
 

•CPTPP會員農產品: 
  
2022年(目前):平均關稅為8.35% 
調降關稅期滿:平均96.2%為零關稅 



較高的ALOP可保護農業產業 
  
先進國家依靠科技與經濟優勢，投資大量的人
力、財力在相關SPS議題之研究與風險評估，
目的:維持較高ALOP、保護農業 
進口產品減少、降低外來疫病蟲害之入侵風
險，並降低進口競爭 

本國產品增加出口競爭力 

 
 

 
如無法提出足夠的科學證據及具說服力的 
風險評估，將不利於進口跟出口競爭 

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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